
 

 

 
烟台理工学院文件 

烟理工校字[2021]21 号 

烟台理工学院 

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，科学计算教师教学

工作量，学院修订了《教师教学工作设（定）岗原则》、《教

师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》和《教学计划外教师教学工

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》三个文件，从 2020-2021 第二学期

开始实施。 

本文件解释权归教务处。 

附件：1.教师教学工作设（定）岗原则 

2.教师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3.教学计划外教师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4.VBSE 实训课程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 

烟台理工学院 

二○二一年四月七日 



 

附件 1： 

教师教学工作设（定）岗原则 

一、岗位类型 

教学工作可设以下岗位： 

课堂教学岗——以承担课堂理论教学（包括课内实验）、课程设

计、毕业设计、毕业（就业）实习指导为主的岗位。 

实践教学岗——以承担院内外实验、实训教学为主的岗位。 

二、定岗原则 

1.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下达的学期教学任务，合理设置岗位。 

2.校聘自有专任教师每年度的基本教学工作量不低于 360 个单

位，如果教师未能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，每学期独立完成三门理论课

等同于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（重复课等同于一门课程，三门课不包含

实验课程）。独立承担教学任务，但无教学经历的教师，第一年度教

学工作量为 240 个单位，如果教师未能完成基本工作量，每学期独立

完成两门理论课等同于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（重复课等同于一门课

程，两门课不包含实验课程）。 

因特殊情况年度内完不成基本教学工作量的教师，须履行审批手

续，经学校领导批准后，按本年度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发课时酬金，不

再另行发放工资，课时酬金标准为：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×单位教学

工作量酬金（每个单位工作量酬金＝本学年本人月工资累计额（元）

÷额定教学基本工作量）。 

3.外聘兼职教师执行外聘兼职教师课酬发放标准，外籍教师按合

同要求执行外籍教师课酬发放标准。 

三、要求与说明 



 

1.各教学单位首先依据基本教学工作量设置专职教师岗位，并于

每学期第五周报教务处；达不到基本教学工作量不设岗位。 

2.校内行政管理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不设基本教学工作量，每周教

学任务原则上不超过 4 学时。每个单位工作量酬金，按院内专职同级

职称教师超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执行。 

专职辅导员在正常工作时间授课，实践教学岗教师在正常工作时

间承担实验、上机等实践教学任务，按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的 50%

计算发放课时酬金。晚上、周末、节假日授课，按实际完成教学工作

量计算发放课时酬金。 

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基本教学工作量每学期减免 100 学时；院长助

理基本教学工作量每学期减 80 学时；教学秘书基本教学工作量每学

期减 80 学时；教研室主任基本教学工作量每学期减 40 学时。兼职班

主任带两个班以上（含两个班）基本教学工作量每学期减 10 学时。 

3.除外语、美术专业的某些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外，多于一个标

准班人数的课程，一律不安排单班上课。 

4.课堂理论教学每节课按 1 个计划学时计算，实践教学按《教师

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》确定的折算后的学时计算。 

5.本原则自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起实施。原教师教学工作量

计算管理办法（烟大文经院字[2020]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
 

附件 2： 

教师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一、教学工作量计算原则  

1.教学工作量计算以教务处审批的教学执行计划和课程表及教

学任务一览表为准。 

2.根据不同专业、不同类型课程的特点，在计算课堂教学时附加

不同的系数。 

3.教师教学工作量以标准学时为计算单位，即给一个标准班 50

人（外语专业教学课每标准班 35 人、艺术类课程每标准班 20 人）上

课，完成规定的各教学环节（任务），一个课内学时为一个计划学时。

不同教学环节、不同规模的班级人数，按规定的计算办法折算为标准

学时。当一门全校选修课报名人数少于 40 人、专业选修课少于 20 人

时不开课。 

二、各类教学环节工作量的计算办法 

1.理论课教学工作量 

1 2A L X K K=    ，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式中 L为课程计划学时数（下同）， X 为学生人数系数。 

=0.8+0.2
n

X
m

，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 

式中n 为上课学生数，m 为标准班人数。 1K 为课程系数。 2K 为上课

轮次系数（不含体育课）， 2=1 0.9 -1K r+ （ ），其中 r 为相同课的上课

轮次(下同)，要求 1.6X  。 

1 1K a b c= + + + ，                （3） 

其中 , ,a b c 由表 1 给出。本工作量包括课程准备、课程讲授、辅导答

疑、批改作业、命题、监考、阅卷、提交成绩及提交试卷分析等教学

环节。 

不同类型课程的类别系数如表 1 所示： 

 



 

表 1.课程类别参数表 

课程 

类别 

 

类别 

系数 

理工

科 

文

科 

建筑设

计等艺

术类课

程 

公共

体育 

全校通识

课 

口语和听

力课(包含

会话、试

听、朗文) 

考试类型 双语教学 

考试

课 

考查

课 

全部 

英语 

部分 

英语 

1K  

a  a  a  a  a  c  b  b  c  c  

0.15 0.1 0 -0.25 0 -0.2 0.1 0.05 0.6 0.3 

注：双语教学课程指非外语类课程。 

2.实践教学工作量 

（1）实验课工作量： 

3 4
B L K K=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（4） 

本实验工作量包括准备实验、指导实验、批改实验报告、评定实

验成绩等环节。 

3
K ：实验课轮次系数。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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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系数， j为同一教师相同课的上课轮次； 

 
4K ：实验课课程系数为 1.3；n为每轮次学生人数。实验小组每

组人数不少于 8 人,不同小组应在不同时间上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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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自然班人数小于等于 30 人时 r 为班级人数。  

实验轮次系数见表 2。 

表 2.实验轮次系数表 

实验轮次（ i ） 1 2 3 ≥4 

iI ：轮次系数 1 0.9 0.8 0.7 

 

 



 

（2）上机课工作量： 

               2 5
B L K K=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5） 

式中
5

K 为上机课程系数，N 为机房数，上机教室数量系数满足： 

5

1 1

1.2 2

N
K

N

=
= 



当 时

当 时， 

（3）实习及课程设计工作量： 

（3.1）教学实习、实训:  

6
C T D K=  实习实训 ，              （6） 

式中T 为指导教学实习、实训的实际天数， D为教师指导一个班级

学生实习、实训的系数， 6
K 为实习、实训轮次系数，第一轮 6

=1K ，

若同一位教师带不同批次的学生到同样的实习单位实习、实训，从第

二轮次重复系数 6
=0.9K 。 

注：实习、实训以实际带队天数为准。 

课程系数说明 1：由教师准备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： 

其中理工类： =4D ，文史类： =3D 。每周最多天数为 5 天。 

注：本项内容的重点是各个单位必须如实申报实习实训天数。假如一位教师申

报了满 5 天的实习实训工作，那么教务处必须联动考察在此期间是否有在校的

理论课。 

课程系数说明 2：由实习单位老师指导讲解的： 

不分文理科， 2D= 。 

（3.2）毕业实习、社会实践、社会调查、新闻专业大小实习：

C T D X=  毕业实践调查 ，            （7） 

毕业实习：由各教学单位负责统一组织集中实习： 3D = 。其中

分散实习每个自然班 15 个工作量。 

社会实践、社会调查：按实际天数计算。每周最多不超过 5 天，

2.5D=  

新闻专业大小实习：大实习最多按四周时间计算，小实习按一周

时间计算， 2.5D= 。 



 

1
5

n m
X

m

−
= + ，               （8） 

其中 X 为学生班级数系数，其中m 为标准班人数，n 为实际人数。 

（3.3）课程设计： 

0.4C F R=  
课程设计 ，              （9） 

式中F 为该课程设计的计划学分数，R 为参加课程设计学生的人数。 

注：一位教师同一时间只能辅导一个班的课程设计。 

（4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学年论文工作量：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学年论文工作量： 

7
D P K=  ，                 （10） 

式中 P 为辅导的学生数； 7
K 为类别系数，其中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理

工科本科专业为 9，专科为 5；文科本科专业为 6，专科为 4。学年论

文为 1。 

本工作量包括下达任务、辅导、答疑、批改论文（设计）、答辩、

评定成绩等环节。 

三、课时酬金计算办法 

1.课时酬金＝教学工作量×单位工作量酬金 

2.外聘兼职教师单位工作量酬金标准： 

助  教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60 元 

讲  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70 元 

副教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80 元 

教  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90 元 

外聘教师开设全校选修课，课时酬金按此标准执行，工作量计算

只考虑人数系数。 

3.校聘专职教师单位工作量酬金标准： 

基本教学工作量内不计酬金。 

超过基本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： 

助  教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30 元 

讲  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35 元 



 

副教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40 元 

教  授：每个单位工作量 45 元 

    4.外籍教师课时酬金按《烟台理工学院聘请外籍教师管理办法

（烟理工校字[2021]20 号）》规定计算。 

5.上述课时酬金为税前值。 

四、教学工作量的统计、上报及考核 

教学工作量的统计按附件的格式进行，由各教学单位教学秘书统

一计算，并在学校（各教学单位）公示，于每学期结束前 4 周完成，

同时上报书面及电子稿各一份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五、其它方面 

1.统一组织教学计划内的考试监场，按每人 20 元/每场发放酬金，

双休日、放假时间监考按每人 40 元/每场发放酬金，不计教学工作量。 

2.教学计划规定之外的各种竞赛及体育训练活动，其工作量计算

办法按《教学计划外教师教师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》执行。 

六、本办法仅适用于在校全日制本（专）科教学。辅修不按此办

法实行。 

七、本办法自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起实施。原教师教学工作

量计算管理办法（烟大文经院字[2020]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
 

 
 

烟台理工学院各教学单位校聘、外聘教师工作量统计表 

教师 

姓名 

课程名称 

（包括实验、实践课） 
班级 人数 教学工作量 

工作量  

合计 
教师签字 

       

    

    

   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总计： 

教学秘书核对签字： 教学单位领导签字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： 

 

注：1.教学任务一定要填写授课课程名称。 

2.课程工作量的计算应按文件规定的公式列出具体的计算式。 

3.全校选修课列在每个教师教学工作量最后（注明全校选修课）。 

4.请统一用 A4 打印纸打印、签字，同时提交电子文档（用 excel

表格形式）以便于存档。各教学单位于每学期第十周前将此表交教务

处教学运行科。 

 



 

 
 

附件 3： 

教学计划外教师教学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一、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与群体指导工作量与酬金计算办法  

1.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，每班每年度按 2 个工作量计算；组

织测试、统计汇总上报等工作责任人，按总测试工作量的 10％计工

作量。 

2.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补考，工作量按实际补考人数每 30

人计 2 个工作量。 

3.老师带队参加训练，每天按 4 个工作量计算。 

4.组织课外体育活动，体育竞赛活动，每次不低于 2 个小时按 2

个工作量计算。 

5.学校田径运动会裁判员，每天按 6 个工作量计算。 

6.带队外出参加比赛，每天按 6 个工作量计算（路途时间除外）。 

工作量酬金依据职称按照超工作量酬金标准发放。 

二、指导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工作量酬金计算办法 

指导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工作量酬金按照学校科研处下发的相

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

 

 
 

附件 4： 

VBSE 实训课程工作量及酬金计算办法 

VBSE实训课程按三个实验编制，按 48实验工作量/人计酬金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烟台理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7 日印

发 


